
烟台市牟平区龙湖小学学生考试
管理规定

一、考试管理工作的基本目标

1、建立严格的考试管理机制和科学的考试管理办法，

规范考试的组织，明确考试的组织要求。

2、发挥考试的诊断发现、改进矫正、激励导向功能，

使学生获得积极的生命体验，帮助学生不断认识自我，建立

自信，主动发展。

3、引领学校、教师、家庭树立正确的考试观，关注学

生兴趣、态度、习惯，促进学生“勤奋学习，快乐成长、全

面发展”。

二、考试的基本原则

1、基础性原则

根据教育内容和目标，遵循学科特点与学生心理发展规

律，对应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学习素养，选择基础

性代表强的内容和问题进行测量与评价，准确反映教与学的

过程和现状，为改进教学服务，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

2、发展性原则

考试要树立为促进学生发展而评价的观念，不仅要关注

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学生

发展中的需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从而促进学

生原有水平上得到提高并积极主动地发展。



3、开放性原则

考试全面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积极落实“双减”政策。

考试形式要多样化，考试内容要多元化，提倡实施开放性无

纸化等考试。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学反映学生在知识与

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充分

体现学生的实践活动和研究性学习的效果。

三、小学考试规模及要求

1、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的随堂检测等不列入日

常考试范围。

2、义务教育阶段 1-2 年级每学期只组织一次非书面无

纸测评，3-5 年级每学期只在期末组织一次期未考试，由学

校组织。一般安排在学期放假前一周，每学期只进行一次，

试题由教研究室提供样题。

四、考试、考查科目

考试科目一二年级为语文、数学，三至五年级为语文、

数学、英语、科学、品德。考查科目为音乐、美术、体育、

信息技术。

五、实施规范

1、考试形式。考试、考查方式鼓励采用纸笔闭卷考试、

开卷考试、实验操作、听力测试、成果展示、小论文以及面

试答辩等多种形式。要重视过程诊断反馈与期末考试相结合;

规定内容与自选内容相结合;书面测试与口头测试、动手测



试相结合;学科测试与特长测试相结合。

2、考试命题要求。命题要严格依据学科课程标准。在

考查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注意考查学生

灵活运用“双基”的能力。坚持以学生为本，体现能力、素

养立意，准确反映学生的学习。试题结构合理、题型灵活、

难易适中、分量适宜，杜绝繁、难、偏、旧、怪题。学校要

建立命题、审题制度。可采取教研组或备课组集体命题等方

式。

3、考试的组织实施。①学校要严格按照考试规定精心

组织实施考试，确保考场设置合理、环境安静、秩序井然。

②要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让学生以积极自信的心态

投入考试，规范做题。③要按照考试管理办法、细则严肃考

场纪律，服务关怀学生。

4、评阅试卷要求。①学校要周密安排阅卷工作，阅卷

前要审查答案的准确性、合理性，并进行试批，统一标准后

再行正式批阅。②要加强对主观试题、开放性试题的阅卷质

量管理，建立相应的监测制度。③评卷要认真负责、客观公

正，宽严适度，始终如一。遇到不同意见要认真讨论，不能

达成共识的提交阅卷组长裁定。对有创新的答案可适当鼓励。

④等级评定要准确，成绩登录与存档要避免疏漏和差错。

5、考试结果的呈现。学业综合成绩评定实行等级制度

(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


